
 
防火牆通訊埠異動申請單 

文件編號 ISMS-4-35 機密等級 限閱 版次 1.1 
 

 

表單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基 

 

本 

 

資 

 

料 
 

申請單位  申請日期 年      月     日 

主機管理人  辦公室分機  

申請項目    □ 開放通訊埠          □ 關閉通訊埠 

校內 IP 
位址 

 是否通過

第二防火

牆 

校外或 
(校內) IP 
位址 

主機位置 
(Location) 

協定種類 
(Protocol 

Type) 

通訊埠號碼 
(Port No.) 

詳述使用說明 使用期限 

(以下參考勿直

接列印) 

120.106.215.51 

 □是 

 ※否 
校外(any) 

光瀚 L212 機

房 

※ TCP 

□ UDP 
 80、8080 

供校外網頁

服務 

年  月   日 
至 

年  月   日 

120.106.194.51 
 ※是 

 □否 
校外(any) 光宇 A301 

□ TCP 

□UDP 
80、443 

供校外網頁

服務 

年  月   日 
至 

   年  月   日 

120.106.194.1  
 ※是 

 □否 
校內(any) 光瀚 L212 

□ TCP 

※ UDP 
8011 

僅供校內網

頁服務 

年  月   日 
至 

   年  月   日 

120.106.194.XX 
  ※是 

 □否 
120.106.228.55 光禧 K201 

□ TCP 

□ UDP 
3389 

僅供 228網段

連線 

年  月   日 
至 

   年  月   日 
TCP Port 參考 FTP : 21   WWW : 80     TELNET : 23     POP3 : 110     SMTP : 25     DNS:53 

※填表須知： 
一、 本表單適用對象為本校教職員。 
二、 本表單之 IP 為 Internet 上之實體 IP，使用虛擬 IP 者無法提供申請。 
三、 依據本校 ISMS 規範，此防火牆內 Server 除必要性 port(例如:www 或 dns 等)需開放至 Internet 上外，

其他相關操作主機之存取控制 port (例如: telnet、SSH、VNC、pcanywhere 等遠端存取 port)，限制開

放至校外 Internet 上，必要性業務需申請者請鎖定來源 IP，或請使用自訂 port 方式申請。 
四、 註冊完成後保證遵守下列各項相關規定，並願擔負與該註冊有關之一切法律責任。 

1. 本校校園網路管理辦法。 
2. 中華民國刑法修正案。 

五、 如因該申請註冊之主機，造成學術網路任何危害或違法事宜，該申請單位需負一切相關責任。 
六、 除全校性永久服務伺服器(例如:單位網頁或 dns 等)，其餘申請期限最長 2 年。 
七、 本申請單依期限自動關閉 port，不再另行通知，請自行注意使用期限。 
八、 本申請經各權責人員核可後，於 1 個工作天後設定完成。 
九、 120.106.194.XX 需有第二防火牆開放申請。 

 
主機管理人簽章：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申請單位一級主管簽章 ： ____________________ 

審

核 

[以下欄位申請者請勿填寫] 
□ 同意         □ 不同意，理由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第一防火牆管理者簽核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設定完成日期： 

第二防火牆管理者簽核：若經過第二防火牆時請簽核設定完成日期： 

資訊組組長簽核： 

圖資處處長簽核： 
 


